
关于转发《致全省生产经营单位、安全培训

机构、考试机构和广大特种作业人员的

一封信》的通知

各县区安全生产委员会，辽滨经开区、高新区安全生产委员

会，市安委会成员单位:

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要求，省应急、网信、工信、公安、

住建、市场监管、矿山监察、矿山监管、法院、检察院等 10

部门联合开展了“辽宁省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专项治理工

作”。

为全面推进专项治理走深走实，现将省专项治理工作专

班撰写的《致全省生产经营单位、安全培训机构、考试机构

和广大特种作业人员的一封信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

际，在本地区、本单位、本行业监管企业以及各自网站、公

众号、微博等平台广泛转发。切实加大营造打假治理浓厚氛

围，充分发动社会各方力量，推进对假证危害的打击力度，

进一步从源头夯实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根基。

附件：致全省生产经营单位、安全培训机构、考试机构和

广大特种作业人员的一封信

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8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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